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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资源的公众共用物属性决定我国必须重塑政府、市场和公众之间权力与权利的配置，实现水污染合作治

理。环境法合作原则的内在规范性表明这种合作治理有其应然的法治价值。现行水污染管制模式的集权性、单向

性和封闭性导致水污染治理目标的异化、公众参与回应性不足以及司法保障的乏力。因此，应在水污染治理中有

序规束各治理主体的权力与权利，明晰治理目标，架构多元合作治理机制，实现环境司法模式及其功能的转型，

推动水污染治理迈向顺应法治主流的社会合作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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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政府统揽政治、经

济和社会等所有事务的“全能政府”格局，政府、市

场与公众之间正经历着从对峙到合作、从管制到治理、

从权力支配到社会资本引入的渐变。政府、市场和公

众组成的社会合作治理模式成为一种趋势。在法治时

空场域内，这种治理模式蕴含了法治、自治与合作的

理念，形成以法治为基础相互融合的开放系统。水资

源作为一种典型的公众共用物(commons)①，具有明显

的环境公益特性。但反观我国近年来水污染治理的效

果却令人堪忧。据环保部发布的《2015 年中国环境状

况公报》显示，我国无论地表水还是地下水的污染都

非常严重。②严重的水危机酿成了水资源的“公众共用

物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③。长期以来，我国

对水污染治理主要采取政府“命令—控制”型

(command and control approach)治理模式，即权威管制

模式。在当今社会体制深刻转型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背

景下，这种模式的弊端不断凸显。因而，打破这种单

一化管制模式，适时引入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成为

水污染治理的必然。 
在此背景下，“十三五”规划提出构建政府、企业、

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明确了企业和公众在环境

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水污染行动计划》要求“坚持政

府与市场协同，坚持全民参与，形成政府统领、企业

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新机制”。基

于此，全国人大于 2015 年将《水污染防治法》修订列

入立法计划。2016 年 6 月 12 日，环保部公布《水污

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

意见稿》)，标志着该法实施 8 年后再次大规模修订。

在社会共治理念下，我们有必要对水污染管制模式进

行反思，探讨一种更适于水污染防治的合作治理模式，

以实现水资源这种公众共用物的可持续供给。 
 

一、环境法合作原则的涵义考辨 
 
“合作”一词在人文社科领域广泛应用。广义的

合作包含人类群体活动从低到高三种形态：“互助” 
“协作”与“合作”；狭义的合作则指人类合作的高级

形态，它以法律调控为基础，包含着工具理性的内容

而又实现了对其超越，迈向人类实践理性，在根本性

质上是一种自主的“自治”而非被动的“他治”。[1]

从治理理论上看，合作意味着在决策和实践过程中打

破了政府权威的唯一性，治理主体除政府外还有企业、

社会组织或个人，同时意味着市场和社会逐渐承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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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社会责任。[2]从行政法角度讲，“合作是行政机关

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共同行动的实践理性活

动，是对传统公私法划分理论和管制行政法的超越，

是一种新的行政法理念和模式。”[1]在环境法领域，环

境治理的合作仍需法律的规范与调适。事实上，合作

原则正在或已经成为环境法一项公认的基本法律原

则。如何“构筑环境合作治理的刚性法律制度及其法

律机制，形成绿色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社会合力，是环

境法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议题和实践面向”[3]。 
在对环境法合作原则概念的诠释上，施密特·阿

斯曼认为，合作原则奠基于社会主体的认知性与主动

性之上，其内容包括国家与利益团体及国家与公众之

间的合作，如环境技术规范的订立、环境政策的公众

参与等，其适用以政府与公众改变传统的沟通方式为

前提。[4]叶峻荣教授认为，在环境立法上应确立“合

作协同原则”，合作对象不但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还有

政府，即使政府机关内部也须有合作观念，只有在法

律规范中设立合作协同原则，才能有效结合所有环保

力量，发挥最大的效率。[5]陈慈阳教授认为，“广义的

合作原则，是指包括政府、人民、产业界等所有环境

使用者，都应该负有保护环境的责任。更进一步讲，

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国家与所有社会力量必须共同合

作。”[6]他根据我国台湾地区“环境基本法”第 4 条之

规定，即“国家、产业界以及人民应负环境保护之义

务与责任”，认为“环境法合作原则已非单纯环境政策

上之原则，而是环境基本法之原则，惟其内容仍须经

法适用者之解释与补充”。[7]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法

应坚持合作原则，即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应主要

受行使管理权力的管理者和获得公共利益的公众的影

响，公众和国家权力机关应联合起来共同作出影响环

境质量的管理政策和措施，公众在鉴定和争取环境公

共利益方面应有平等的自由和影响力。[8]汪劲教授认

为，环境法协同合作原则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内各部门之间及国际社会国家之间重新审视既得利

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实行广泛的技术、资金和情报

交流与援助，联合处理环境问题的行动”[9]。 

基于以上学者对环境法合作原则的解读，笔者认

为，环境法合作原则在特征上，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导

向，以设计、实施创造性解决方案解决环境管制问题

为目标，同时它主张应超越环境治理中传统公私角色

的责任性，利害关系人和受影响者均需参与决定过程

的所有阶段，政府在此之中扮演协调者、组织者与支

持者角色。[10]在性质属性上，“在承认法律原则分为

政策性原则与公理性原则的前提下，环境法合作原则

当属政策性原则。”[11]而政策性原则一般是对社会经

济、政治、国防、生态环境等具有战略性的问题进行

设定，故而该原则对环境合作治理有着全局性和根本

性的指导作用。 
 

二、水污染治理管制模式之困境 
 

水污染防治法对水污染物的排放具有规范、引导

和整序作用。当前，该法对水污染治理适用权威管制

模式的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是：水资源属于公众共用

物，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政府是保护水资源的当然

最佳主体。其管制的目的在于防止市场在处理环境行

为负外部性上的失灵和制止不重视社会效益的私人决

策。然而，现阶段我国水污染法治体系虽逐步完善，

但执行效果却不容乐观，水污染违法行为的大量存在

折射出这种水污染治理模式的困局。 
(一) 管制模式的集权性导致水污染治理目标的

悬置或异化 

毋庸置疑，政府在水污染治理中以权威管制模式

治理水污染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种模式伴生着

政府权力的强力干预与扩张，具有集权性。当前主流

的环境管制模式片面强调以改善政府管制为重心，但

对管制权力边界界定付之阙如，使权力主体在经济利

益或政绩诱惑下，不仅不能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反

而会阻碍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导致政府失灵，为掌

权者提供了权力寻租的机会。权力缺乏必要的制约使

得权力触角在环境各领域延伸，致使环境治理目标的

悬置甚至异化。从《水污染防治法》第 1 条对水污染

治理目标的规定看④，这一立法目标条款作为整个法律

文本的价值体现，有其独特的法理依据和功能定位。

它影响着治理主体的价值判断，引导其在准确理解法

律“原旨”基础上实现水污染治理目标。从环境法合

作原则的内涵分析，它强调环境治理应体现人本性，

即环境污染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的健康安全。新

《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标之一是“保护公众健康”，

即让人类环境免于污染和破坏的威胁，且不威胁人类

生存发展的安全状态。[12]因而，环境法合作原则下的

水污染治理应以“人的安全”为目标导向。显然，《水

污染防治法》将“保障饮用水安全”作为直接目标，

意味着水污染的治理目标过于谨慎狭隘。 
同时，将“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作为终极目标，其实质仍是强调水污染防治服务经济

建设。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的是环境、经济、社会三

者综合利益的平衡。该表述与明确“促进环境与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仍有距离，尽管法条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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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持续发展”，但其注重的是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

调，对其中最重要的环境层面却未在立法目的上得以

强化。这实际上仍是强调法律对水体经济价值的“袒

护”，是对“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选择性误读，没有上

升到现代法之高度。环境法合作原则强调污染治理主

体多元化，企业作为水污染合作治理中的重要主体，

将这一立法目标等同于“经济发展优先”也就比较合

乎逻辑了。在此逻辑指导下，当企业与政府公权力的

利益取向一致时二者会形成合谋，造成政府与市场的

双双失灵。在缺乏公众参与制衡的情况下，执法者与

污染者利益合谋造成的法律规避必然导致水污染治理

目标的虚置。 
由于在水污染防治制度实施上，国家层面的水污

染治理目标政策和法律制度是在地方个性差异的基础

上抽象出的共性规律，往往较宏观，只作出原则性或

概括性规定以增加其普适性。加之我国行政权力运行

的科层制特征使得地方政府在解释与适用上位法时，

存在一个法律再解释与政策再界定的过程。这就软化

了水污染治理中央决策权对地方政府执法权的法律约

束，又因地方政府的经济衡量和政绩诉求等问题，导

致了环境执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如地方政府以地

方水污染治理条例等形式将水污染治理的目标分解，

甚至将水污染防治法的倡导性制度、激励性措施作出

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解释，而对水污染治理则持一种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导致水污染防治制度

执行的异化。 
(二) 管制模式的单向性导致水污染执法中主体

参与的回应性不足 
环境法合作原则要求水污染治理需从“政府化”

向“社会化”转型，企业和公众作为环境治理主体，

其政策参与的内容也从以往的权利需求发展到对利益

的诉求，以彰显参与水平的提升和参与能力的增强。

然而，仔细梳理现行《水污染防治法》，实为一部典型

的“监管者监管之法”:立法思路围绕着向政府确权与

授权进行制度设计；治理手段采取“命令—控制”模

式规制行政相对人(主要是企业)的污染物排放。该法

中有关公众水环境权利的规定仅有 5 个条款，其余几

乎都是命令式的制度安排。⑤作为该法重要内容的“水

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和“水污染防治措施”等章节

中，多半带有“禁止”“不得”和“应当”等义务性法

律条文。这种带有明显行政驱动特征的治理手段表征

了水污染管制模式的单向性，造成政府与企业、公众

之间权利义务的严重不对等，导致三者之间水污染治

理回应性不足。 
首先，政府与企业之间排污信息回应不足。水污

染的流动性和涉及利益主体的不确定性说明政府自身

难以掌握确切的水环境信息以制定正确的治理决策。

排污企业作为具体实践者，掌握着最为全面的治污所

需的技术和信息。然而在水污染防治法的“执法者—

企业”二元关系中，作为被管制对象的企业的利益诉

求和权利实现机制几乎被隐没在单向性的管制制度之

中，出于对利润追求和治污成本考量，它们向政府提

供真实信息的意愿大大降低。这使得政府难以掌握准

确信息导致决策失误，造成经济发展与水资源保护的

矛盾。当污染治理只会给排污者造成成本消耗而不会

创造任何收益时，其对治理只能是消极、排斥的。 
其次，政府对公众参与水污染治理回应方式单一。

环境法合作原则的性质属性要求水污染的治理有赖于

政府、企业和公众的主动合作，需在洞悉各主体间目

标价值和利益诉求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协商来提高

治理的效率。然而，权威管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

性政府推进型治理模式，公众往往是被动参与。政府

回应公众参与的主要依据是政务信息公开和听证制

度，凸显了政府对公众参与水污染治理回应能力的单

一性。《水污染防治法》第 10 条规定了公众对水污染

行为的检举权，这是该法中公众参与水污染防治最直

接的表述，但仅限于检举层面，并未从程序上保障公

众参与的权利，也未对侵犯该权利的行为应当承担的

后果进行规定。如果对监管者法律责任的规定无力，

在本身处于被动从属地位且不能自主决定参与主体资

格时，公众的水污染治理权利就不能得到保障，也很

难期待公众对水污染治理做出积极回应。 
(三) 管制模式的封闭性导致水污染治理司法保

障的乏力 

环境司法在当前中国呈蓬勃发展之势：一是政府

在顶层设计和政策宣教中将“生态文明”“绿色司法”

等作为政治话语的基本元素；二是公众环境权利意识

的提高，希望倚重“司法权威”强化对环境政策和行

政裁量的司法审查，确立法院在环境利益衡量中的决

策者地位。[13]这暗合了环境法合作原则主张的公众参

与治理决策全过程，形成政府、市场与公众合作共治

模式的内在要求。然长期以来，水污染管制模式的制

度逻辑是“以国家的警察权规制那些破坏环境与福利

的私人行为”[14]，即在制度思路上采取“命令—服从”

“违法—处罚”的、封闭性的二元治理结构。其直接

后果是“绝大多数法律、法规和规章都是由执法机关

在‘执法’名义下加以运用，忽视了司法的保障作用，

环境司法作为保护资源和治理污染的重要渠道严重弱

化”[15]。 
首先，现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了两大类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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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纠纷：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和水污染损害赔偿纠

纷，却忽视了流域水污染纠纷。从该法规定来看，这

是以行政调处主导的纠纷解决方式，其本身极不完善：

一是跨行政区域水污染纠纷由该法第 28 条规定⑥，但

却未对下级政府间的协调权限及其法律效力等实体问

题做出明确规定，使得政府对此权力的行使缺乏法律

支撑。二是该法对调处纠纷的程序没有合理的制度安

排，使得协调的实施缺乏法律依据。三是在水污染损

害赔偿纠纷中，公众享有的请求权仅有损害赔偿，但

实际中公民享有的实体法权利还包括拥有清洁的水环

境、开发利用水资源等方面，这些权益受到侵害时也

应享有请求权。四是水污染纠纷的行政调处与诉讼之

间的法律关系未厘清，政府处理民事纠纷的性质不清、

法律效力不明，且政府间的关系不清，司法难以介入

此类因行政处理引起的纠纷。 
其次，水污染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让司法功能在

此类案件中的作用无从发挥。其主要表现为：一是诉

权行使不畅。水污染受害者因水污染损害所表征的长

期性、复杂性、证据收集的专业性和司法技术操作上

的难题而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即便进入司法程序，因

受害者与加害人之间力量悬殊，最终难以达到“案结

事了”的理想状态，反而隐存次生社会风险，如群体

性环境事件。二是审判权行使缺位。水污染的流动性

决定了侵权行为地常跨多个行政区域，因而水污染案

件不能简单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般案件管辖

原则，须从流域管理的整体性出发，将管辖权集中在

利于审判的机构中，但目前审判管理体制的设置只重

视区域而忽视流域审判机构。三是地方保护主义的阻

却。由于水的流域特性，上下游之间，政府、企业与

公众之间的利益诉求不同，政府可能出于地方经济利

益考虑，利用掌握的权力阻碍当事人以诉讼形式获得

救济；而在区域管辖体制下，审判机构也受地方利益

约束，难以发挥审判权来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最后，《水污染防治法》对水污染行为设置了以行

政管制为主的法律责任体系，仅就水污染损害赔偿纠

纷可提起诉讼，使得司法的保障作用仍显弱化。从现

实需要上看，司法救助范围不应仅限于损害赔偿，还

应拓展到对水环境本身损害赔偿、排除危害等案件。

尤其是在水环境公益受到损害时，合理的诉讼机制不

仅能有效控制水污染行为，且可分担政府监管的压力。

可见，《水污染防治法》对水污染纠纷的司法定位是作

为政府以管制模式垄断水污染治理权遭遇“自身失灵”

后的“技术补丁”。其主要功能在于弥补水污染损害造

成的人身、财产损失，充当的是国家水资源管理中权

利与秩序的“安全阀”，是一种调整型环境司法。[16]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调整型环境司法将水生态系统及

其服务的公共利益排除在外，在水环境权利维护和秩

序塑造方面收效甚微。 
 

三、水污染合作治理模式的法治价值 
 

良好的水污染防治法律是解决水污染、保护水生

态的重要工具，是实现水资源良法善治的基础。环境

法合作原则的内涵要求环境保护不能仅靠国家的权威

压制或自下而上的公民环境运动，而是需要在法律保

障下政府、市场和公众间的良性互动。目前《水污染

防治法》的修订正在进行，完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实现水污染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是扭转我国水资源危机

的根本途径，也有其内在的法治价值。 
(一) 政府环境责任与市场主体环境义务互补的

需求 

从制度性原因分析，水污染问题在于市场作用的

不彰和政府管制的僵化。人的利益在法律上表现为权

利，法律通过对市场主体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形成权利

机制，从而使市场主体自发调节自身的相互关系以降

低政府管制成本。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同质同源

性”⑦，决定了水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性，

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目标一致下的衡平。

“现代行政法愈发重视运用利益激励机制来调动行政

相对人主动参与行政的积极性，将行政法的目标和行

政相对人的利益结合起来，使行政相对人在实践权利、

追求利益的过程暗合行政法目标实现的过程。”[17]因

此，政府和市场在水污染治理中有责任与义务承担上

的互补关系。这决定了在水污染防治中对两者不能只

选其一，因为这不是纯粹的市场和政府的选择，而经

常是在这两者之间不同组合的选择。[18]可以说，两者

的结合是水污染合作治理工具的巧妙运用，只有促进

两者的科学统一，才能实现两者的互动共生与利益  
增进。 

(二) 政府环境权力限缩与公众环境权利彰显的

平衡 

权利存在之必要性在于作为权利内容的利益有被

侵犯的可能性，政府权威管制模式容易引起政府水污

染治理行为的失范，而环境法律的创设旨在维护公众

的环境权益免遭其他主体的失范行为造成侵害。环境

法合作原则的内在规范性和水环境权益的普适性要求

水污染治理是政府与公众普遍合作的过程。这不但利

于公众对污染主体排污行为的监督和制约，还能保证

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人们更关注政府部门的绩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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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环境政策由这些部门制定和实施，但需明确的是，

对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私人组

织、企业和消费者的决策。”[19]故而，国家须让渡在

法律上得到地位确认的公众必要的环境利益，构建国

家与公众共同支撑的利益共同体。公众参与水污染治

理决策的目的不仅是与政府达成目标的一致，更主要

的是通过运用自身权利在参与决策过程中与决策者进

行平等而有尊严的沟通协商，共同寻求解决水污染的

方法，调适水污染治理决策的正当性。水污染合作治

理模式的运用则给公众提供了环境权利彰显的平台，

因为在法学视阈中，权利比任何一个词的使用都更具

魅力和解释力。 
(三) 水污染防治从权威管制到良法善治转变的

模式选择 

“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

全部遵守，仍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

又应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20]可见，“良法”是

前提，“普遍服从”是判断法治的标准。而“普遍服从”

的最高形式是“自愿遵守”而非“被迫服从”。水污染

管制模式对市场和公众自觉守法的忽视使其在立法、

执法及司法层面难以发挥有效作用而出现体制性失

灵，以致难遏水污染恶化的趋势。环境法合作原则主

张用生态实践理性的生态价值观念重塑当代环境治理

实践活动的价值判断，即环境治理应奠基于社会各主

体的共识性与主动性之上，不能只停留在某个或某些

具体的治理结果上，应以连续的实践过程来达到合作

的持久均衡状态。[21]这要求政府在水污染治理中既要

采取激励政策使污染者增加环境治理的投资，使其自

身也成为水污染治理中的一员，又需开辟公众参与治

理的渠道，以具备能够适应环境法律不断变迁的能力。

在强化政府服务者角色的同时，让水污染防治决策更

多体现公众的意志，以化解政府“权威”的局限性，

建立政府、市场及公众之间互动的水污染合作治理模

式，实现水污染治理由政府权威管制向良法善治的  
转变。 

 

四、水污染合作治理模式的法律建构 
 

通过上述对水污染治理模式的考察可知，管制模

式已然不能适应当前水污染的治理。国家顶层设计提

出环境合作治理不仅是一种污染治理模式，更是在法

治理念上对传统管制模式的反思与超越。诚然，环境

法合作原则与我国法治社会的“治理”有契合之处，

其核心内容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上下之间的互

动性，避免政府管制的单一性和自上而下的单向性。

“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加快重点领域立法，坚持

立改废释并举，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故，

《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为我们探究水污染合作治理

的模式及制度建构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 水污染合作治理主体权力行使的法律规束 

环境法合作原则对环境治理价值理性的追求区别

于传统环境管制模式侧重于对工具理性的诉求，是环

境合作治理的精髓所在。它要求水污染治理由单一的

政府或政府、市场二元对抗格局必须有所突破，政府、

市场、公众三元合作作为新的治理范式呼之欲出。从

主体关系上看，水污染合作治理中政府、市场与公众

组成一个三维、平等合作关系的立体化模式。但应注

意的是，我国环境治理正从权威型向民主型转变，在

公民社会发育尚未成熟的情形下，水污染合作治理仍

须由政府主导。因而，必须在治理中对三者进行有序

规束，以避免因过度追求平等，缺少政府对合作治理

机制整合与制度设计的引导所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倾

向，引发环境治理的混乱甚至失败。 
就政府水污染治理的权力而言，水污染合作治理

模式中政府的角色由原来治理的监督者转变为制度的

供给者、合作的引导者，打破了管制模式中政府的集

权化。这种角色转变潜在的风险是政府逃避责任或在

出现问题时寻找替罪羊。[2]因而规束政府权力，建立

责任政府是水污染合作治理的基本前提。责任政府是

“一种需要通过其赖以存在的立法机关向全体选民解

释其所作的决策并证明这些决策正确合理的行政机

构”[22]。《征求意见稿》第 4 条首次规定党政负责人

的水污染治理法律责任，实行党政同责。尤其在跨流

域水污染治理中，政府权力的规束能促使其与其他治

理主体协同，提高行政效率，防止政府水污染执法的

异化。 
公民社会的崛起和多元主体组织化的完善使“社

会权力”已成事实，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已

成国家权力制衡机制的重要补充，但“经济权力和社

会权力需要法治国之规训程度不亚于行政权力”。[23]

即社会权力也必须纳入法律规束之中。从市场主体治

理水污染的“社会权力”上看，政府与拥有先进技术

和解决方案的企业合作治理水污染将有事半功倍之

效。但市场与政府的合作存有利益俘获风险，这可能

催生市场利用经济技术优势对抗公众水环境利益诉求

的现象。《征求意见稿》仍倾向编制更为严密的法网，

迫使排污者为水污染行为承担责任。其一大亮点是显

著增加了对违法排污者的处罚力度。相对于《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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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法》仅有 1 条处罚上限达到百万元的规定，《征求

意见稿》达到此上限的处罚条款有 9 条之多。这是对

市场主体行使“社会权力”的规束在水污染合作治理

中的题中之义。 
就公众参与水污染治理的“社会权力”而言，水

污染治理不仅涉及政府与污染者之间公权力与私权利

的法律调整，其治理决策还涉及公众监督权的法律关

联。《征求意见稿》第 13 条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参与和监督水污染治理作了明确规定，第 7 章设专节

对公众在水环境质量标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及水污

染防治规划等方面参与水污染治理的权利进行了规

束，并明确“构建全民水污染防治行动格局”，以契合

环境法合作原则所追求的实现法治社会“在法律规束

住了国家权力和政府后而使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得到合

理配置的社会状态”[24]。 
(二) 水污染合作治理机制的架构 
首先，确立明确的水污染目标治理机制。明晰的

立法目标是多元主体共治水污染的法律基石。它使水

污染治理者对该法的实践朝着有目的性及自觉性方向

迈进。从《征求意见稿》第 1 条的规定来看⑧，将“保

障饮用水安全”修改为“维护水生态系统健康”，是对

原来立法目标的一大进步，但这并没有和环境法的立

法宗旨相协调。从环境法合作原则以“人的安全”为

目标导向看，环境法将“保障公众健康”作为根本任

务和出发点，标志着我国环境治理由基于污染防治的

环境管制向基于健康保护的合作治理过渡。故笔者认

为，水污染合作治理的目标应以维护水安全为直接目

的，以保障公众健康为终极目的。实际上，“防治水污

染”与“公众健康”二者不可割裂，水污染防治并没

有单独的法益保护。不损害公众健康的水环境是一种

公众共用物，是水污染防治的一条底线，把握好这条

底线是政府、市场和公众正确处理好水资源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基本准则。[25] 
其次，构筑水污染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合作治

理模式旨在通过构建一种参与机制，实现利益相关者

双向交互性的沟通以提高决策的质量与实效，并区别

于单向性的管制模式造成的各主体之间沟通协调的碎

片化。[26]它能够矫正政府的行动与公民的意愿选择之

间的矛盾，为政府和公众提供了“就目标与政策进行

持续的商谈和重新商谈的机制化渠道”[27]。这种“渠

道”包括：一是在前期治理决策中推进实质化公众参

与，即提升公众在水污染治理决策形成中的比重。为

使水污染治理能形成整体性治理逻辑，政府需在决策

环节赋予公众更多参与权，以表明公众意志和参与决

策权没有被恣意忽略，从而实现不同主体间身份的整

合以获得参与的合法性。这也是水污染治理形成民主

—权威—利益三者统一、上下互动的有效对话模式。

二是在后期决策执行中合理配置公众参与权责。水污

染治理依据源于治理决策的形成。政府在决策执行中

会因权力的封闭性导致决策在落实与公众回应之间产

生隔阂。因而，从公权力角度看，政府需通过法定程

序为公众提供民主化和制度化参与途径，建立公众参

与的遴选和回应机制，让其拥有合法参与权。从公众

义务看，应建立参与的问责和奖惩机制，对任何妨碍

有效参与水污染治理的行为，都需追究参与者的法律

责任。三是在治理全过程中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克服水

污染治理政策与法律在不同主体间传递的有限性，构

建新型的、共识性的法律文化认同，形成网络化的水

污染治理政策与法律认识渠道，以达成共同的治理  
行动。 

最后，完善公众参与水污染治理的监督机制。政

府作为水污染合作治理的核心行动者，推动实现全民

水污染治理，发挥公众监督的灵活性和及时性优势，

提高水污染治理效率，是政府愿景得以实现的最佳途   
径。[28]因而，为确保水污染治理目标的实现，须健全

长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各主体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一

是各主体之间建立相互制约的监督机制。这需要政府

部门将部分权力下放至企业和公众，以确保其具有对

政府集权应有的制衡能力，并强化自身的自律机制，

实现自我监督和管理。二是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

舆论是公众环保意识和环保价值的直接体现。强化社

会舆论监督，畅通信息传输渠道，各主体间可以通过

微信、微博等信息渠道强化反馈互动，对违法违规的

水污染行为进行全方位监督追踪。 
(三) 水污染合作治理纠纷解决中环境司法的转型 

当司法成为环境治理的新常态时，它能够提供一

种法律场域，在立法机关环保法律匮乏、行政机关环

境治理能力不足时提供司法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功能，

因为司法对权利补救和实现正义的功能较之于立法和

执法更具权威性。我国是以行政管制主导着水污染防

治立法及司法的发展与完善，在此情形下，环境司法

对实现公众对其水污染治理功能的期望仍有较大距

离，甚至成为环境法治链条中的薄弱一环。因而，水

污染合作治理必须重视环境司法的作用及其机制的完

善，实现环境司法的转型。 
首先，根据流域特性确定水污染纠纷解决的专门

化。如前所述，我国水污染纠纷解决中存在的一个严

重缺陷是流域水污染纠纷司法介入的不足。流域是一

个以水系为核心的完整生态系统，水作为公众共用物，

有明显的流域特征。因此笔者认为，流域性水污染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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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应由专门法院管辖。其原因在于：一是基于流域所

涉及利益的广泛性和社会性，须为公众利用司法途径

保护水环境提供程序保障，而原来区域性审判机构的

设置缺乏此种考虑。二是从流域水污染纠纷解决的专

业性和科学性上讲，一些“科学不确定性”证据，如

流域中污染物属性、污染水域的可恢复性评估等均需

专业的审判人员和规则制度，现有审判组织的配置已

不能适应此类污染纠纷处理的需要。故，在目前我国

正在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背景下，对流域水污染纠

纷可设立专门法院管辖，具体做法可参照海事法院的

设立。其理由：一是从审判权行使上看，海事法院对

诉讼管辖的基准在于流域分布状况，而非行政区划，

这为流域水污染纠纷的专门管辖提供了制度借鉴。二

是从专业性上看，海事法院对海事案件的专门管辖为

流域水污染案件的审理在专业技术和人员上提供了经

验。三是从方便诉权上看，海事法院在沿岸配置的审

判庭为流域水污染案件的受理和审理提供了组织借

鉴。另外，从国外专门设立环境审判机构的实践看，

其初衷是对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实现司法专门化

管辖，最典型的是为了解决跨流域的水污染纠纷。[29]

这与海事法院的设立有着相同的产生背景和司法需

求。需注意的是，流域水污染案件专门管辖应是对此

类案件的全面管辖，即包括对流域水污染行政案件的

审判权，但不包括对一般水污染侵权案件的管辖。[30] 

其次，实现环境司法模式由调整型向保护型转向。

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要求司法在化解社会矛盾、规范

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利益等方面担当制度中轴角色，

把公共政策问题转化为司法问题，以司法技能将社会

治理决策从立法和行政机关转移到司法机关，借助司

法权的中立性和权威性推进治理进程，是近年来司法

转型的趋势。[31]通说认为，环境公共利益与人身、财

产利益共同构成环境司法的保护客体。故而，生态文

明理念下的环境司法对此必须做出回应。令人欣慰的

是，从当前我国环境司法改革的重心来看，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环境刑事司法解释⑨以及环境司

法专门化实践指向的都是倾向保护环境公共利益，也

即保护型环境司法。这一转向的核心理念是“如何合

理分配环境和社会风险以保护公共利益”。这种保护型

环境司法的根本任务是在实现个案正义外，在法律规

则之内“笼络”多元主体力量以调和政策冲突，推动

其实施，达到维护环境公益之目的。实际上，这种保

护型环境司法在我国水污染治理领域的地方司法实践

中已有所体现，如 2008 年肇始于太湖蓝藻事件爆发而

成立的无锡中院环保法庭，在成立之初就要求司法提

前介入，为环保、水利、国土等行政机关对此事件立

案调查提供司法帮助，保护水环境公共利益。[32]但应

注意的是，环境司法的转型是为了实现它与行政权在

结构上权力配置的平衡，而非将二者在功能层面上分

立或对立。因而，水污染合作治理中形成环境行政与

司法之间的互动与协同才是水污染治理的根本。 
最后，促进环境司法实现纠纷解决与环境治理功

能的融合。环境法合作原则要求政府、企业、公众形

成合力，共同防治水污染。随着环境利益诉求的增加，

公众在不能通过其他渠道制止水污染时，以司法途径

维护水环境利益就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市场主体

的自我调控功能对政府的干预提出条件和边界，使得

一些环境治理的功能转入司法机构之中。因而，水污

染合作治理需要借助司法，形成“多管齐下”的治理

局面。一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导向，建构环境司

法、执法与民意互动合作机制。在此定位下，环境司

法的旨趣不仅是解决纠纷，更应对国家环保政策保持

高度敏感性，破除政府管制的封闭性和公众对抗式的

环境利益诉求，在共识与沟通的基础上，推动环境司

法坚持裁判尺度、治理政策与公众参与的统一。二是

创设环境司法特殊规则，如建立公益诉讼原告奖励制

度和保障机制；法官在审判中可将环保政策、环境公

益等价值要素作为法律解释或规则适用的裁量因素，

以个案裁判的规范性意义揭示法律对此类案件判断标

准的类型化，使其成为普适性裁判规则，实现司法规

则、国家意志与环境公益的统一。三是确立水污染案

件审理“专家制度”。目前环境审判机构的很多审判人

员未受过系统的环境法律训练，不熟悉环境法律规则。

故，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或选用具备环境法背景的法

官外，可设立专家委员会这种“准环境法官”岗位⑩，

建立水污染专家证人和鉴定评估机制，以确保裁判实

现对利益受损者诉求的同时体现国家环保意志。四是

建立水污染司法案例指导和司法解释机制。案例指导

能固化案件的处理方式，提高办案效率；司法解释则

能使司法案例实践转化为理论，进一步发挥案例的指

导意义。因而，环境司法在通过判决确认责任归属、

权利救济等一般性规则时，可发布在全国或地方有重

大影响的水污染典型案例和司法解释中，使其治理功

能在个案基础上走向精细化和理论化。 
 

五、结语 
 

从《征求意见稿》总体内容上看，这次修订仍倾

向环境行政管制立法，立法思路和制度设计仍以环境

管理权限与职责为主。但无论是从水的公众共用物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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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还是从当今治理模式巨大转型的角度讲，在《水

污染防治法》修订中引入水污染合作治理模式不仅是

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我国《环境保护法》虽仍倚

重政府的环境管制，但正逐步摆脱单一的治理思路，

开启了赋予市场、公众更多的参与、诉讼等程序性法

律权利，推动环境保护从行政管制模式迈向开放性、

包容性的社会合作治理模式。概言之, 水污染合作治

理体现了社会民主化的主流方向。我国环境法治建设

必须重塑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众之间权力与

权利的续造和配置，应以具有高度灵活性、自主性并

超越环境工具理性的合作治理来更好地应对水生态系

统所引发的各种风险和代价。毋庸讳言，我国水污染

法治建设的瓶颈并不在于立法环节，而在于立法后的

实施。因此，修订《水污染防治法》最关键的问题是，

如何有效地将立法成果转化为实在的法律行动，以缩

小立法目标与执行效果的落差，最大限度地避免水污

染“公众共用物悲剧”，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环境

公共利益。 

 
注释： 
 

① 公众共用物是指不特定多数人( non-specific most people) 可以

非排他性使用( non-exclusive use) 的物( 财产、环境要素和自

然资源) 。例如，大气、水流、海洋、森林和荒地等环境和自

然资源。这里的“共用物”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无需他人同意、

批准或者也无需向他人交付专门使用费而非排他性地使用该

物品；它可以是某个空间、某种物体(如环境资源、自然景观

或某种具体的产品或物体)，也可以是物体的某项功能(净化空

气、水土保持、防洪排涝等)。参见蔡守秋.论公众共用物的法

律保护。河北法学，2012(4): 9−24. 
② 环保部于 2016 年 6 月 2 日发布的《2015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显示，全国 423 条主要河流、62 座重点湖泊(水库)的 967 个国

控地表水监测断面(点位)开展了水质监测，Ⅰ~Ⅲ类、Ⅳ~Ⅴ类、

劣Ⅴ类水质断面分别占 64.5%、26.7%、8.8%。地下的 5 118 个
水质监测点中，水质为优良级比例仅为 9.1%，良好级和较好

级比例为 25.0%、4.6%，较差级、极差级比例为 42.5%、18.8%。

参见环保部： 2015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http://www. 
zhb.gov.cn/. 

③ 所谓“公众共用物悲剧”，是指“人们对公众共用物的开发、

利用和管理不当，使公众共用物的质量严重退化和数量严重减

少，造成人身、财产、生态损害或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并导致

个人或单位的私有利益(或专有利益)与公众的共同利益发生

尖锐冲突的情况”。参见蔡守秋.论公众共用物的可持续供给。

江汉论坛，2014(12): 60−67. 
④ 《水污染防治法》第 1 条规定：“为了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

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制定本法。” 
⑤ 这 5 个条款分别是第 10 条第 1 款规定了公民对水污染行为的

检举权。第 84 条规定了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第 85 条规定了当事

人对水污染损害的赔偿请求权。第 86 条和 88 条规定了公民对

水污染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 

⑥ 《水污染防治法》第 28 条规定：“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

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

协调解决。” 
⑦ 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均为人类的基本利益，对两种利益的主张

和追求，都是人们追求高质量生活的正当性要求，具有同源同

质和共生互动性，是人类需求多样性和利益多样性的表现。同

质性是指，两种利益均源于人的正当的、合理的需要，是由道

德的正当性、合理性上升为法律的正当性、合理性。同源性是

指，两种利益发生目的和原因相同，均来自人的需求。它是在

追求更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条件要求过程中发生，体现的是本性

需求和社会需要。参见李启家.环境法领域利益冲突的识别与

平衡。法学评论，2015(6)：134−137. 
⑧ 《征求意见稿》第 1 条规定：“为保护和改善水环境，防治水

污染，满足水体使用功能，维护水生态系统健康，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⑨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文的《关于办理环境污

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明确了 14 种应

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降低了入罪门槛。第 4
条和第 8 条规定污染环境行为，处罚从重和罪名从重的情形。 

⑩ 之所以称其为“准环境法官”，是因为这些专家，如水污染防

治专家、水文专家、放射性污染防治专家等并非专门的法律工

作者，在他们提供的专家协助或专家咨询下形成的审理案件的

判决书，须经环境法院院长签署后方有效，以确保法律在具体

案件中的正确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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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gulation to cooperation: 
Reconside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mode under 

cooperative principle of environmental law 
 

ZHANG Wensong 
 

(School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property of water resources, that is, the commons, determines that our country must redeploy the power 
and rights among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the public in order to control water pollution.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cooperation in environmental law shows that th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has its value of 
rule of law. Currrently, centralization, uni-directionality and the closure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mode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lack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weak of judicial protec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gulate the 
powers and rights of the governance subjects orderly, make governance goals clear, construct multipl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realiz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del and transform its functions, thus promoting the pattern of 
water pollution government transforming to the social cooperation governance model which is the mainstream in 
environment law. 
Key Words: commons; cooperative principle of environmental law;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mod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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